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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輸往墨西哥的產品提供

ANNEX III 簽證服務

- 企業團體

- 社會通訊

- 內部傳閱

- 國際互聯網

- 張貼

茲通知各外貿經營人，自本年 6 月 30 日起，對輸往墨西哥的

貨物，而需要ANNEX III 文件的，可在申請產地來源證時一併遞交

已填妥的表格，由產地來源證簽發處簽發該文件。

有關印件可向產地來源證簽發處索取。

對通告內有關事宜，可親臨本局產地來源證簽發處(地址:羅保

博士街 1-3 號三樓)或致電:5972328(余先生)及 5972338(黃先生)查

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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